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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施克炜等 10名交易对方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张科技”或“标

的公司”）46,263,796股股份（占金张科技库存股注销后总股本比例

为 58.33%），并向包括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内

的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2026年 6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且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一）调整前的本次交易方案

根据公司于 2025年 4月 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以及 2026年 2月 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且



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相关文件，本次交易方案相

关内容如下：

1、交易对价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5]

第 020067号），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选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21,300.00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以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

值为基础，确定标的资产即金张科技 58.33%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9,993.56万元。

结合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股份锁定等因素，根据本次交

易各方的协商结果，本次交易拟对交易对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采取

差异化定价。该差异化定价系交易对方内部的利益调整，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本次差异化定价情况，上市公司

以股份及现金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拟转让标的公

司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金

额（万元）

股份支付

比例

股份支付数

（股）

现金支付金

额（万元）

现金支付

比例

1 施克炜 16.42% 19,682.43 14,069.71 71.48% 27,372,975 5,612.72 28.52%

2 东材科技 8.48% 9,756.68 4,878.34 50.00% 9,490,931 4,878.34 50.00%

3 安庆同安 11.00% 15,404.63 7,702.31 50.00% 14,985,047 7,702.31 50.00%

4 孙建 5.85% 6,431.85 4,597.72 71.48% 8,944,973 1,834.13 28.52%

5 陈晓东 5.33% 5,334.24 3,813.11 71.48% 7,418,496 1,521.13 28.52%

6 苏商创投 5.24% 7,335.54 - - - 7,335.54 100.00%

7 金张咨询 3.46% 3,458.43 - - - 3,458.43 100.00%

8 太湖海源 1.47% 1,760.53 880.26 50.00% 1,712,575 880.26 50.00%

9 黄蕾 0.91% 640.35 320.18 50.00% 622,912 320.18 50.00%

10 卢冠群 0.16% 188.89 135.03 71.48% 262,694 53.86 28.52%

合计 58.33% 69,993.56 36,396.65 52.00% 70,810,603 33,596.91 48.00%

注：1、上表中交易对方拟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系按照标的公司库存股注销后总股

本进行测算；

2、股份支付金额=交易对价*股份支付比例，股份支付数=股份支付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不足一股的，取小数点前整数部分；

3、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最终以经深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52.00%，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48.00%。上市公司本次交

易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包括募集配套资金、自有或自筹资金等。若

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未能足额募集的情形，上市公司将通

过自筹或其他形式予以解决。

2、业绩承诺期

（1）业绩承诺期

业绩承诺期为 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和 2028年度。

（2）承诺利润指标

1）金张科技 2025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8,510万元；

2）金张科技 2025 年度与 2026 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8,310万元；

3）金张科技 2025年度、2026年度与 2027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

润不低于 30,060万元；

4）金张科技 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与 2028年度累积

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43,273万元；

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聘请符合《证券法》规

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张科技进行审计。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一个会计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应系经前述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金张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承

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累计实

际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均应根据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3）触发条件

金张科技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

1）金张科技 2025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

2）金张科技 2026 年度与 2025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两个年

度承诺净利润的 80%；

3）金张科技业绩承诺期内 2027年度、2026年度与 2025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合计数未达到该三个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80%；

4）金张科技 2028年度、2027年度、2026年度与 2025年度的实

际净利润合计数未能达到该四个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100%。

（4）超额业绩奖励

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的 20%，即人民

币 13,998.7125万元，且不得超过超额业绩部分的 100%。

3、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包括产投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

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

过 35,1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

价格的 100%，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30%。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经深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注

册后，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

机构费用及发行费用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占募集资金比例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33,596.91 95.72%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发行费用等 1,503.09 4.28%

合计 35,100.00 100.00%

注：上述拟使用募集资金额已扣除公司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

新投入及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1,000.00 万元

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

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如前述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上市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的调整情况具体如下：

1、交易对价调整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5]

第 020067号），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选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21,300.00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以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

值为基础，确定标的资产即金张科技 58.33%股权的交易价格调整为

64,587.50万元。

结合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股份锁定等因素，根据本次交易

各方的协商结果，本次交易拟对交易对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采取差异

化定价。该差异化定价系交易对方内部的利益调整，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本次差异化定价情况，上市公司以股份及

现金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情况调整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拟转让标的公

司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金

额（万元）

股份支付

比例

股份支付数

（股）

现金支付金

额（万元）

现金支付

比例

1 施克炜 16.42% 18,494.78 13,364.61 72.26% 26,001,192 5,130.17 27.74%

2 东材科技 8.48% 8,781.01 4,390.51 50.00% 8,541,838 4,390.51 50.00%



3 安庆同安 11.00% 13,864.17 6,932.08 50.00% 13,486,543 6,932.08 50.00%

4 孙建 5.85% 5,788.66 4,182.98 72.26% 8,138,086 1,605.69 27.74%

5 陈晓东 5.33% 4,800.82 3,469.14 72.26% 6,749,306 1,331.67 27.74%

6 苏商创投 5.24% 7,335.54 - - - 7,335.54 100.00%

7 金张咨询 3.46% 3,112.59 - - - 3,112.59 100.00%

8 太湖海源 1.47% 1,584.48 792.24 50.00% 1,541,318 792.24 50.00%

9 黄蕾 0.91% 640.35 320.18 50.00% 622,912 320.18 50.00%

10 卢冠群 0.16% 185.11 133.76 72.26% 260,242 51.35 27.74%

合计 58.33% 64,587.50 33,585.50 52.00% 65,341,437 31,002.00 48.00%

注：1、上表中交易对方拟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系按照标的公司库存股注销后总股

本进行测算；

2、股份支付金额=交易对价*股份支付比例，股份支付数=股份支付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不足一股的，取小数点前整数部分；

3、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最终以经深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52.00%，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48.00%。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包括募集配套资金、自有或自筹资金等。若募集

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未能足额募集的情形，上市公司将通过自筹

或其他形式予以解决。

2、业绩承诺期调整

（1）业绩承诺期

业绩承诺期为 2026年度、2027年度和 2028年度。

（2）承诺利润指标

1）标的公司 202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9,800万元；

2）标的公司 2026 年度与 2027 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21,550万元；

3）标的公司 2026年度、2027年度与 2028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

润不低于 34,763万元。



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上市公司聘请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业绩承

诺期内的每一个会计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

应系经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母公司的净利润。各方进一步确认，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之

间的差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均应根

据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3）触发条件

金张科技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

1）标的公司 2026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

2）标的公司 2027 年度与 2026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两个年

度承诺净利润的 80%；

3）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 2028年度、2027年度与 2026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合计数未达到该三个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100%。

（4）超额业绩奖励

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的 20%，即人民

币 12,917.5002万元，且不得超过超额业绩部分的 100%。

3、募集配套资金调整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包括产投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35名符

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3,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的 100%，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30%。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经深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根

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

构费用及发行费用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占募集资金比例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31,002.00 93.95%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发行费用等 1,998.00 6.05%

合计 33,000.00 100.00%

注：上述拟使用募集资金额已扣除公司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

新投入及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1,000.00 万元

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

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如前述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上市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股东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

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

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会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

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对于股东会作出重大

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初始交易方案进行调整的，就构成

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认定，适用意见如下：

“（一）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



调整：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

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

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

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

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百分之二十的；

（二）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但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

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

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

调整。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证券交

易所并购重组委员会会议可以提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

露要求的审议意见，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本次减少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

例不超过 20%且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上市公司

与施克炜、卢冠群对业绩承诺期、承诺利润指标、触发条件等进行调

整，不涉及交易对象、标的资产、配套募集资金的调整，不构成对本

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调减配套募集资金，未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

资金。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

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6年 6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调整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且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

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相关事项已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战略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

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

案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相

关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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